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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西航国资字〔2021〕5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管理办法》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国有资产管理处 

2021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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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方便学校青年教职工开展教学科研工作，规范青

年教职工周转公寓(以下简称“周转公寓”)管理和使用，维护学校

整体利益，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周转公寓属学校公有房屋，产权归学校所有，以租

赁方式供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居住。入住教职工只享有租赁期内的

居住权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、抵押、担保、出租、出借或变相

出租出借。 

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作为周转公寓的管理部门，负责受

理和审核周转公寓的申请，代表学校与教职工签订周转公寓使用

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对周转公寓进行日常管理。纪检监察

室负责对周转公寓管理及使用工作进行监督。 

第四条 周转公寓的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我校在职在岗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人员），专任教师和博

士优先。 

2.在我校莲湖校区无校内住房。 

第五条 申请流程： 

1.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

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提交所在单位初审。 

2.提交人事处审核。 

3.提交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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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签订《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使用协议》（附件 2）。 

5.在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入住登记。 

第六条 学校对入住周转公寓的教职工按床位收取房屋租

金，每个房间两个床位，每个床位租金标准为：每月 60 元（待

学校安装分户电表后，入住教职工自行据实缴纳电费）。租金于

签订协议次月起从本人工资中扣缴，同时停发其校内住房补贴。 

第七条 为充分发挥周转公寓作用，提高使用效率，符合以

下条件的教职工，应退出周转公寓： 

1.租住时间达到 4 年的。 

2.违反学校相关规定的。 

第八条 《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使用协议》每 2 年签订一次。

协议到期不再续租的教职工，应于协议到期前的一个月内到国有

资产管理处申请退租，并办理相关退房手续，租金于协议到期次

月停止扣缴。协议到期需要续租的教职工，应于协议到期前的一

个月内提出续租申请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；逾期不办理的，按 100

元/日标准收取租金。教职工离职的，需先办理周转公寓退租退

房手续方能办理离职手续。 

第九条 入住教职工应遵守以下规定。若有违反者，学校将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： 

1.不得在周转公寓中从事违反社会公德、危害社会公共利

益、损害他人正当利益及其它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

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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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得私自对周转公寓进行室内装饰装修，不得损坏房屋设

施设备、私自改变房屋室内结构。 

3.不得在走廊、屋顶、楼梯内堆放杂物、违章搭建建筑物。 

4.不得私下转让、转租或变相转租周转公寓。 

5.严禁违章用电、用水等。 

6.保持公共区域干净、整洁和通畅。 

7.保持室内良好的环境卫生; 严禁喂养宠物、家禽、家畜。 

8.周转公寓主要为休息场所，应保持安静；严禁噪音及喧哗，

严禁从事娱乐活动。 

9.严禁存放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。 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有权收回周转公寓： 

1.在周转公寓中从事违反社会公德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、损

害她人正当利益及其它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 

2.本人或配偶以购买或租赁等方式取得校内职工住房。 

3.周转公寓无故闲置 2 个月（含）以上（假期除外）。 

4.转让、抵押、担保、出租、出借或变相出租出借周转公寓。 

5.与学校解除聘用关系。 

6.经查实，已不符合入住周转公寓的条件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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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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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申请表 

编号（        ） 

姓 名  性 别  身份证号  

最高学历/学位  电 话  

工作单位/部门  进校时间  

婚姻现状 

□单身 

□已婚 

配偶工作单位  

本人及家庭在本市是否有住房    □是   □否 

申请理由： 

 

 

    作为申请人，本人对上述申请理由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本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
在
单
位
意
见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
事
处
审
核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国
有
资
产
管
理
处
意
见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
管
国
资
校
领
导
意
见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1.请在符合条件的 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  2.办理入住手续时，请携带身份证和本申

请表，到国资处签订《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使用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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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使用协议 

 

甲方：国有资产管理处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（教职工本人） 

为方便学校青年教职工开展教学科研工作，规范青年教职工周

转公寓(以下简称“周转公寓”)管理和使用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诚实、

守信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同意订立本协议，共同遵守执行。 

    一、甲方义务 

1.甲方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期间为乙方

提供周转公寓床位一张，房号为    号楼   层   号，入户门钥匙   

把。 

2.甲方按照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管理办法》有关

规定行使房屋管理。 

3.甲方在保证乙方正常使用的前提下，有权对乙方周转公寓床位

进行合理调整。 

4.甲方提供床具、桌椅等一般住宿用品及一般维修。 

二、乙方义务 

1.乙方同意并自觉遵守《西安航空学院青年教职工周转公寓管理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.乙方应保持房间及设施设备完好，如有损坏或丢失，乙方须恢

复原状或赔偿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3.乙方应自觉服从管理，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共同做好治安、消防

及环境卫生等工作。 

4.在遇到学校需要调整房屋时，乙方应积极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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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约定事项 

1.甲方对乙方按床位收取周转公寓租金，每个床位租金标准为：

每月 60 元（待学校安装分户电表后，入住教职工自行据实缴纳电费）。

租金于签订周转公寓使用协议次月起从乙方工资中扣缴，同时停发

乙方校内住房补贴。 

2.协议到期乙方不再续租的，应于协议到期前的一个月内到甲方

办理退租手续；协议到期乙方续租的，应于协议到期前的一个月内

提出续租申请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；逾期不办理的，按 100 元/日标准

收取租金。 

3.乙方不得私自对周转公寓进行室内装饰装修。 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甲方有权收回周转公寓： 

（1）在周转公寓中从事违反社会公德、危害社会公共利益、损

害她人正当利益及其它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 

（2）本人或配偶以购置或租赁等方法取得校内职工住房。 

（3）周转公寓无故闲置 2 个月（含）以上（假期除外）。 

（4）转让、抵押、担保、出租、出借或变相出租出借周转公寓。 

（5）和学校解除聘用关系。 

（6）经查实，已不符合入住周转公寓的条件。 

四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，双方各执一份。 

五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 

 

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

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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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9 日印发 
  


